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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委任人將委託資產全權委託受任人代為執行期貨交易，其授權範圍係明訂於期貨交易全權委任契約中，受任人將根據契約中由雙方議定而載明之交易或投資基本方針、交易策略、交易或投資範圍暨閒置資金之運用及範圍，依法為委任人之利益，全權代理從事期貨交易、期貨相關現貨商品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項目之交易或投資行為及閒置資金之運用。另一方面，保管機構之受任範圍，則係根據保管機構委任契約，為委任人辦理交易帳戶之開戶、保證金與權利金之收付、買賣結算交割、帳務處理、款券保管劃撥及其他有關事項。但委託人依法自行保管委託資產者，應自行辦理交易帳戶之開戶、保證金與權利金之收付、買賣結算交割、帳務處理、款券保管劃撥及其他有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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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除前揭法定限制外，委任人與本公司議定交易及投基本方針及範圍時，係由雙方共同參酌委任人之資力、投資經驗、目的需求及交易法令限制等因素後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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